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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35 次會議 

       民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討論事項（一）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考試院所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擬由院與考試院會銜送請立

法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本院人事總處簽以： 

  一、考試院函以，為配合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機關

與監理委員會組織調整，及提升退撫基金運作績效，

以增進參加退撫基金人員權益，並基於實務需要及相

關法制作業等考量，爰擬具「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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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會銜送請立法院審

議。 

二、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將原隸屬於考試院之退撫基金監理委員會，調整為

銓敘部所設之任務編組，並明定退撫基金監理委員

會組成之代表性，以及監理事項、程序、人員組成

等相關事項由銓敘部訂定辦法規範。(修正條文第 2

條) 

    (二)修正退撫基金之用途，將依法或經政府核定辦理收

支結算後，應發還事業機構之款項，與退撫基金投

資運用、稽核及績效管理所需之經費，納入退撫基

金用途。(修正條文第 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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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配合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組織調整，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條文第 2條、第 5條及第 6條) 

    (四)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 12 條) 

三、檢附該修正草案，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由院與考試

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前於八十三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制定公布，並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明定自八十四年七月一日
施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亦正式成立運作，供支
付參加本基金人員之各項退撫給與。嗣於一百十一年一月十九日修正公布
第一條、第四條、第九條及第十二條。本條例自施行以來，隨本基金業務
發展與政經、社會環境變化，本基金管理、監理組織及運作機制確有調整
必要，爰檢視修正相關規定，以提升本基金運作績效及增進參加本基金人
員權益。本修正草案計修正五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因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機關(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機關)組

織調整之規劃，及參考勞動基金監理會、國民年金監理會及農民退休
儲金監理會之組設規定，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調整為
銓敘部所設之任務編組，爰酌作文字修正；並參考上開政府基金監理
組織及現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組織條例等規定，明定
本基金監理委員會組成之代表性，及相關事項由銓敘部訂定辦法規
範。（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修正本基金之用途，配合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規定，增訂依法或經
政府核定辦理收支結算後，應發還事業機構之款項納入本基金用途；



參考勞工退休基金及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等基金，增訂本基金投資運
用、稽核及績效管理所需之經費為本基金用途。（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配合基金管理機關組織調整，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
六條） 

四、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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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基金由

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金管理機關

(以下簡稱基金管

理機關）負責基金

之收支、管理及運

用。 

第二條 本基

金設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

基金管理委

員會負責基

金之收支、管

理及運用。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至第四

項。 

二、為因應未來基金管理機

關組織調整規劃，爰參

考軍公教人員退撫法律

關於基金管理機關之用

語，將第一項原訂「公



 2 

本基金由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監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基金監理委員

會）負責基金之審

議、監督及考核。 

      前項基金監

理委員會應聘請

中央與地方政府

本 基 金

設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

金監理委員

會負責基金

之審議、監督

及考核。 

本 基 金

管理委員會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

理委員會」酌修為「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

理機關」之中性用語，

俾保留彈性與立法經

濟，避免將來尚須配合

基金管理機關組織調整

後之確定名稱，再次修

法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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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機關代表、軍

公教人員代表及

專家學者組成，其

中軍公教人員代

表不得少於委員

總額三分之一；其

監理事項、程序、

人員組成、任期與

遴聘及其他相關

及監理委員

會之組織均

另以法律定

之。 

本 基 金

之運用得委

託經營之。有

關委託經營

辦法由考試

三、本基金現行設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基金監理

委員會），依現行考試院

組織法規定，係隸屬考

試院。參考勞動基金監

理會、國民年金監理會

及農民退休儲金監理會

之組設規定，將基金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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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之辦法，由銓

敘部定之。 

本基金之運用

得委託經營之。有

關委託經營辦法，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定之。 

院會同行政

院以命令定

之。 

理委員會調整為銓敘部

所設之任務編組。 

四、配合基金監理委員會調

整為銓敘部所設之任務

編組，為期基金監理委

員會有關委員產生方

式、監理事項與範圍、

監督密度與強度，及代

表性與專業性不變，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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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勞動基金監理會、

國民年金監理會、農民

退休儲金監理會之監理

組織規定，及現行基金

監理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五條有關委員組成規

定，修正第三項，明定

基金監理委員會組成代

表，及本基金監理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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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項由銓敘部訂定辦

法規範。 

五、第四項依相關立法體

例，刪除「以命令」等

字。 

六、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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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與勞動基準法第

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勞

工退休基金之管理及運

用業務，應聘請政府機關

代表、勞工代表、雇主代

表及專家學者，以勞動基

金監理會（以下簡稱監理

會）行之。 

前項監理會之監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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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程序、人員組成、任

期與遴聘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二）國民年金法 

  第五條第一項 

中央主管機關為監督

本保險業務及審議保險

爭議事項，由有關政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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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代表、被保險人代表及

專家各占三分之一為原

則，以合議制方式監理

之。 

（三）衛生福利部處務規

程 

  第二十條第四款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

設下列常設性任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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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其內部組設及主管

權責，另以設置要點定

之： 

  四、國民年金監理會：

辦理國民年金保險

業務之監督及保險

爭議事項之審議，

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適當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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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民退休儲金條例 

第四條 

     農民退休儲金收支、

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

金之運用、經營及管理

業務之監理，應聘請政

府機關代表、農民代表

及專家學者，以農民退

休儲金監理會（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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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監理會）行之。 

前項監理會之監理事

項、程序、人員組成、任

期與遴聘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五）基金監理委員會組

織條例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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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考試院副院長兼

任，綜理會務；並置委員

十九人至二十三人，由中

央與地方政府有關機關

代表及軍公教人員代表

組成，均由考試院院長聘

兼；其產生辦法由考試院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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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軍公教人員代表

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

之一，任期二年。 

第四條 本基金之

用途如下： 

一、經各該主管機

關依法核定

支付第一條

所定人員之

第四條 本基

金之用途，

限於經各該

主管機關依

法核定支付

第一條所定

一、第一項第一款由現行條

文移列，並增訂第二款

及第三款；增訂第二

項。 

二、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

例(以下簡稱民營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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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退職

酬勞金、退伍

金、退休俸、

贍養金、資遣

給與及中途

離職者之退

費，或其遺族

之撫卹金、撫

慰金及遺屬

人員之退休

金、退職酬

勞金、退伍

金 、 退 休

俸 、 贍 養

金、資遣給

與及中途離

職 者 之 退

費，或其遺

例)第九條規定，公營

事業轉為民營型態，原

依本基金相關規定繳

納之退撫基金費用及

孳息，由基金管理機關

進行收支結算；其有賸

餘者，由基金管理機關

發還事業機構，爰增訂

第一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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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二、依法或經政府

核定辦理收

支結算後，應

發還事業機

構之款項。 

三、本基金投資運

用、稽核及績

效管理所需

族 之 撫 卹

金、撫慰金

及遺屬金。 

三、考量本基金操作、投資

運用、風險管理、稽核

內控、收支管理及財務

精算等業務具高度複

雜性及專業性，與基金

運作績效關係密切，為

提升本基金績效，爰參

考勞工退休金條例退

休基金管理運用及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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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費。 

前項第三款所

需費用之支用辦

法，由基金管理機

關擬訂，經基金監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由銓敘部核定

發布之。 

虧分配辦法（以下簡稱

勞退條例運用分配辦

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

款及國民年金保險基

金管理運用及監督辦

法（以下簡稱國保基金

運用辦法）第五條第四

款，於第一項第三款增

訂本基金投資運用、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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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及績效管理所需之

經費為本基金用途。所

稱投資運用、稽核及績

效管理所需之經費，指

為增進本基金營運效

能及績效所需必要支

出及相關費用。 

四、為規範本基金投資運

用、稽核及績效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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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使用，爰參考勞退

條例運用分配辦法第

三條第三項，增訂第二

項，明定前項第三款所

需費用之支用辦法，由

基金管理機關擬訂，經

基金監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由銓敘部核定

發布之，並由該支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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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明定支用額度及範

圍。至現行條文第十條

所定本基金管理及監

理所需之費用，指本條

例修正施行前已由單

位預算支付之費用，仍

將維持原有單位預算

編列支付方式辦理；第

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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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基金投資運用、稽

核及績效管理所需之

經費，為本條例修正施

行後新增由本基金支

付之相關費用。 

五、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勞退條例運用分配

辦法 

第三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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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除滯納金依第

二項規定辦理外，其支出

範圍如下： 

一、勞工或其遺屬或指定

請領人，依本條例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十四條之二及第二

十六條所支領之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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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或結算剩餘金

額。 

二、勞工依本條例施行細

則第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一次移轉至年

金保險之本金及收

益。 

三、基金投資運用、稽核

及績效管理所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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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四、其他有關必要之支

出。 

第三條第三項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

款之經費，由勞動部勞動

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

金運用局）視基金規模及

運作績效編列，報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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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核定。 

（二）國保基金運用辦法 

第五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老年年金給付、生育

給付、身心障礙年金

給付、喪葬給付及遺

屬年金給付之支出。 

二、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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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及第三十八條規

定複檢費用之支出。 

三、本法第三十條第四

項、第三十四條第四

項、第四十二條第四

項及第四十六條規

定依法負擔款項之

支出。 

四、投資運用所需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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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五、其他法定支出。 

（三）民營條例 

第九條  

公營事業轉為民營型

態之日，原依公務人員退

休法令規定撥繳之退休

撫卹基金費用及孳息，由

基金管理會進行收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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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其有剩餘者，撥交該

事業，其有不足者，由該

事業發還基金。 

第五條 本基金之

運用範圍如下： 

一、購買公債、庫

券 、 短 期 票

券 、 受 益 憑

證、公司債、

第五條 本基

金之運用範

圍如下： 

一、購買公

債 、 庫

券、短期

一、 配合基金管理機關組

織調整，修正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二項文字。 

二、 第一項第五款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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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市 公 司 股

票。 

二、存放於基金管

理機關所指定

之銀行。 

三、與第一條所定

人員福利有關

設施之投資及

貸款。 

票券、受

益憑證、

公司債、

上市公司

股票。 

二、存放於本

基金管理

委員會所

指定之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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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貸款方式供

各級政府或公

營事業機構辦

理有償性或可

分年編列預算

償還之經濟建

設或投資。 

五、經基金監理委

員 會 審 定 通

行。 

三、與第一條

所定人員

福利有關

設施之投

資 及 貸

款。 

四、以貸款方

式供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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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並報請考

試、行政兩院

核准有利於本

基金收益之投

資項目。 

本基金之運用

及委託經營，由基

金管理機關擬訂年

度計畫，經基金監

政府或公

營事業機

構辦理有

償性或可

分年編列

預算償還

之經濟建

設 或 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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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員會審定後行

之，並由政府負擔

保責任。 

本基金之運

用，其三年內平均

最低年收益不得低

於臺灣銀行二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計算

之收益。如運用所

五、經本基金

監理委員

會審定通

過，並報

請考試、

行政兩院

核准有利

於本基金

收益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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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未達規定之最低

收益者，由國庫補

足其差額。 

資項目。 

本 基 金

之運用及委

託經營，由基

金管理委員

會擬訂年度

計畫，經基金

監理委員會

審 定 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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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並由政府

負擔保責任。 

本 基 金

之運用，其三

年內平均最

低年收益不

得低於臺灣

銀行二年期

定期存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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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計算之收

益。如運用所

得未達規定

之最低收益

者，由國庫補

足其差額。 

第六條 本基金之

會計年度應與政

府會計年度一致。 

第六條 本基

金之會計年

度應與政府

配合基金管理機關組織調

整，修正第三項序言文字，

第一款及第二款並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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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依預算

法規定，應屬特種

基金，並編製附屬

單位預算。 

本基金有關預

算編製、預算執

行、決算編造，除

應依照預算法、會

計法、決算法及審

會計年度一

致。 

本 基 金

依預算法規

定，應屬特種

基金，並編製

附屬單位預

算。 

本 基 金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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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法規定辦理外，

應由基金管理機關

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年度開始前應

訂定運用方針

編 製 收 支 預

算，提基金監

理 委 員 會 覆

核。 

有關預算編

製、預算執

行、決算編

造，除應依照

預算法、會計

法、決算法及

審計法規定

辦理外，應由

基金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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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終了應編

具工作執行成

果報告暨收支

決算，提經基

金監理委員會

審議公告之。 

員會依下列

程序辦理： 

一、年度開始

前應訂定

運用方針

編製收支

預算，提

本基金監

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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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 

二、年度終了

應編具工

作執行成

果報告暨

收 支 決

算，提經

本基金監

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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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公告

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

施行日期，由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定

之。 

本條例修正條

文，除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十二月二十

第十二條 本

條例施行日

期，由考試院

會同行政院

以命令定之。 

本 條 例

修正條文，除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二、第一項依相關立法體

例，刪除「以命令」

等字。 

三、本條例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條文，考量

需配合未來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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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修正之第一條

及第四條自一百零

七年七月一日施

行，第九條第一項

自一百十年一月一

日施行，及○年○

月○日修正條文之

施行日期，由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

修正之第一

條及第四條

自一百零七

年七月一日

施行，第九條

第一項自一

機關及銓敘部組織法

調整規劃，爰明定其施

行日期由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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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自公布日施行。 百十年一月

一 日 施 行

外，自公布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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